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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二 00 一～二 00 二年度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定、修订

计划”的通知》（建标〔2002〕85 号）的要求，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会

同有关单位对《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20217-1994 修订而成的。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 增加了中、高压电缆芯数选择要求；

2. 增加了电缆绝缘类型选择要求，取消了粘性浸渍纸绝缘电缆的相关内容；

3. 增加了主芯截面 400mm
2
＜S≤800mm

2
和 S＞800mm

2
的保护地线允许最小截面选择要求；

4. 增加了大电流负荷的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时对电缆截面、材质等要求；

5. 增加了电缆终端一般性选择要求；

6. 增加了直接对电缆实施金属层开断并作绝缘处理内容；

7. 增加了交流系统三芯电缆的金属层接地要求；

8. 增加了城市电缆系统的电缆与管道相互间允许距离相关规定；

9. 增加了架空桥架检修通道设置要求；

10.增加了电缆遂道安全孔设置间距要求；

11.增加了附录 B和附录 F。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负

责具体管理，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

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随时将意见和建议反

馈给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风路 18 号，邮编：

610021），以便今后修改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

参编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

喜利得（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李国荣 熊 涛 张天泽 齐 春 陶 勤 万里宁 王 鑫 王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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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使电力工程电缆设计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便于施工和维护，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的电力工程中 50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的选择与敷设设计。

1.0.3 电力工程的电缆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耐火性 fire resistance

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试样在火焰中被燃烧而在一定时间内仍能保持正常运行的性能。

2.0.2 耐火电缆 fire resistant cable 具有耐火性的电缆。

2.0.3 阻燃性 flame retardancy

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试样被燃烧，在撤去试验火源后，火焰的蔓延仅在限定范围内，且残焰或残灼在

限定时间内能自行熄灭的特性。

2.0.4 阻燃电缆 flame retardant cable 具有阻燃性的电缆。

2.0.5 干式交联 dry－type cross－linked

使交联聚乙烯绝缘材料的制造能显著减少水分含量的交联工艺。

2.0.6 水树 water tree

交联聚乙烯电缆运行中绝缘层发生树枝状微细裂纹现象的略称。

2.0.7 金属塑料复合阻水层 metallic－plastic composite water barrier

由铝或铅箔等薄金属层夹于塑料层中特制的复合带沿电缆纵向包围构成的阻水层。

2.0.8 热阻 thermal resistance

计算电缆载流量采取热网分析法，以一维散热过程的热欧姆法则所定义的物理量。

2.0.9 回流线 auxiliaty ground wire

配置平行于高压单芯电缆线路、以两端接地使感应电流形成回路的导线。

2.0.10 直埋敷设 direct burying

电缆敷设入地下壕沟中沿沟底铺有垫层和电缆上铺有覆盖层、且加设保护板再埋齐地坪的敷设方式。

2.0.11 浅槽 channel 容纳电缆数量较少未含支架的有盖槽式构筑物。

2.0.12 工作井 manhole 专用于安置电缆接头等附件或供牵拉电缆作业所需的有盖坑式电缆构筑物。

2.0.13 电缆构筑物 cable buildings

专供敷设电缆或安置附件的电缆沟、浅槽、排管、隧道、夹层、竖（斜）井和工作井等构筑物。

2.0.14 挠性固定 slip fixing

使电缆随热胀冷缩可沿固定处轴向角度变化或稍有横移的固定方式。

2.0.15 刚性固定 rigid fixing 使电缆不随热胀冷缩发生位移的夹紧固定方式。

2.0.16 电缆的蛇形敷设 snaking of cable

按定量参数要求减少电缆轴向热应力或有助自由伸缩量增大而使电缆呈蛇形的敷设方式。

3 电缆型式与截面选择

3.1 电缆导体材质

3.1.1 控制电缆应采用铜导体。

3.1.2 用于下列情况的电力电缆，应选用铜导体：

1 电机励磁、重要电源、移动式电气设备等需保持连接具有高可靠性的回路。

2 振动剧烈、有爆炸危险或对铝有腐蚀等严酷的工作环境。

3 耐火电缆。

4 紧靠高温设备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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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性要求高的公共设施。

6 工作电流较大，需增多电缆根数时。

3.1.3 除限于产品仅有铜导体和第 3.1.1、3.1.2 条确定应选用铜导体的情况外，电缆导体材质可选用铜

或铝导体。

3.2 电力电缆芯数

3.2.1 1kV 及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三相回路的电缆芯数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护线与受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位连接接地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保护线与中性线合用同一导体时，应选用四芯电缆。

2）保护线与中性线各自独立时，宜选用五芯电缆；当满足本规范第 5.1.16 条的规定时，也可采用四芯电

缆与另外的保护线导体组成。

2 受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位的接地与电源系统接地各自独立时，应选用四芯电缆。

3.2.2 1kV 及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单相回路的电缆芯数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护线与受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位连接接地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保护线与中性线合用同一导体时，应选用两芯电缆。

2）保护线与中性线各自独立时，宜选用三芯电缆；在满足本规范第 5.1.16 条规定的规定时，也可采用两

芯电缆与另外的保护线导体组成。

2 受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位的接地与电源系统接地各自独立时，应选用两芯电缆。

3.2.3 3～35kV 三相供电回路的电缆芯数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作电流较大的回路或电缆敷设于水下时，每回可选用 3根单芯电缆。

2 除上述情况下，应选用三芯电缆；三芯电缆可选用普通统包型，也可选用 3根单芯电缆绞合构造型。

3.2.4 110kV 三相供电回路，除敷设于湖、海水下等场所且电缆截面不大时可选用三芯型外，每回可选用

3 根单芯电缆。

110kV 以上三相供电回路，每回应选用 3根单芯电缆。

3.2.5 电气化铁路等高压交流单相供电回路，应选用两芯电缆或每回选用 2 根单芯电缆。

3.2.6 直流供电回路的电缆芯数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压直流供电回路，宜选用两芯电缆；也可选用单芯电缆。

2 高压直流输电系统，宜选用单芯电缆；在湖、海等水下敷设时，也可选用同轴型两芯电缆。

3.3 电缆绝缘水平

3.3.1 交流系统中电力电缆导体的相间额定电压，不得低于使用回路的工作线电压。

3.3.2 交流系统中电力电缆导体与绝缘屏蔽或金属层之间额定电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低电阻接地的系统，接地保护动作不超过 1min 切除故障时，不应低于 100%的使用

回路工作相电压。

2 除上述供电系统外，其他系统不宜低于 133%的使用回路工作相电压；在单相接地故障可能持续 8h 以上，

或发电机回路等安全性要求较高的情况，宜采用 173%的使用回路工作相电压。

3.3.3 交流系统中电缆的耐压水平，应满足系统绝缘配合要求。

3.3.4 直流输电电缆绝缘水平，应具有能随极性反向、直流与冲击叠加等的耐压考核；使用的交联聚乙烯

电缆应具有抑制空间电荷积聚及其形成局部高场强等适应直流电场运行的特性。

3.3.5 控制电缆额定电压的选择，不应低于该回路工作电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沿高压电缆并行敷设的控制电缆（导引电缆），应选用相适合的额定电压。

2 220kV 及以上高压配电装置敷设的控制电缆，应选用 450/750V。

3 除上述情况外，控制电缆宜选用 450/750V；外部电气干扰影响很小时，可选用较低的额定电压。

3.4 电缆绝缘类型

3.4.1 电缆绝缘类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使用电压、工作电流及其特征和环境条件下，电缆绝缘特性不应小于常规预期使用寿命。

2 应根据运行可靠性、施工和维护的简便性以及允许最高工作温度与造价的综合经济性等因素选择。

3 应符合防火场所的要求，并应利于安全。

4 明确需要与环境保护协调时，应选用符合环保的电缆绝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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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常用电缆的绝缘类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低压电缆绝缘类型选择应符合本规范第 3.4.3～3.4.7 条的规定外，低压电缆宜选用聚氯乙烯或交

联聚乙烯型挤塑绝缘类型，中压电缆宜选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

明确需要与环境保护协调时，不得选用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2 高压交流系统中电缆线路，宜选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类型。在有较多的运行经验地区，可选用自容式充油

电缆。

3 高压直流输电电缆，可选用不滴流浸渍纸绝缘、自容式充油类型。在需要提高输电能力时，宜选用以半

合成纸材料构造的型式。

直流输电系统不宜选用普通交联聚乙烯型电缆。

3.4.3 移动式电气设备等经常弯移或有较高柔软性要求的回路，应使用橡皮绝缘等电缆。

3.4.4 放射线作用场所，应按绝缘类型的要求，选用交联聚乙烯或乙丙橡皮绝缘等耐射线辐照强度的电缆。

3.4.5 60℃以上高温场所，应按经受高温及其持续时间和绝缘类型要求，选用耐热聚氯乙烯、交联聚乙

烯或乙丙橡皮绝缘等耐热型电缆；100℃以上高温环境，宜选用矿物绝缘电缆。

高温场所不宜选用普通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3.4.6 －15℃以下低温环境，应按低温条件和绝缘类型要求，选用交联聚乙烯、聚乙烯绝缘、耐寒橡皮绝

缘电缆。

低温环境不宜用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3.4.7 在人员密集的公共设施，以及有低毒阻燃性防火要求的场所，可选用交联聚乙烯或乙丙橡皮等不含

卤素的绝缘电缆。

防火有低毒性要求时，不宜选用聚氯乙烯电缆。

3.4.8 除按本规范第 3.4.5～3.4.7 条明确要求的情况外，6kV 以下回路，可选用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3.4.9 对 6kV 重要性回路或 6kV 以上的交联聚乙烯电缆，应选用内、外半导电与绝缘层三层共挤工艺特征

的型式。

3.5 电缆外护层类型

3.5.1 电缆护层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交流系统单芯电力电缆，当需要增强电缆抗外力时，应选用非磁性金属铠装层，不得选用未经非磁性有

效处理的钢制铠装。

2 在潮湿、含化学腐蚀环境或易受水浸泡的电缆，其金属层、加强层、铠装上应有聚乙烯外护层，水中电

缆的粗钢丝铠装应有挤塑外护层。

3 在人员密集的公共设施，以及有低毒阻燃性防火要求的场所，可选用聚氯乙烯或乙丙橡皮等不含卤素的

外护层。

防火有低毒性要求时，不宜选用聚氯乙烯外护层。

4 除-15
0
C 以下低温环境或药用化学液体浸泡场所，以及有低毒难燃性要求的电缆挤塑外护层宜选用聚乙

烯外，其他可选用聚氯乙烯外护层。

5 用在有水或化学液体浸泡场所的 6～35kV 重要性或 35kV 以上交联聚乙烯电缆，应具有符合使用要求的

金属塑料复合阻水层、金属套等径向防水构造。

敷设于水下的中、高压交联聚乙烯电缆应具有纵向阻水构造。

3.5.2 自容式充油电缆的加强层类型，当线路未设置塞止式接头时最高与最低点之间高差，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仅有铜带等径向加强层时，容许高差应为 40m；但用于重要回路时宜为 30m。

2 径向和纵向均有铜带等加强层时，容许高应差为 80m；但用于重要回路时宜为 60m。

3.5.3 直埋敷设时电缆外护层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承受较大压力或有机械损伤危险时，应具有加强层或钢带铠装。

2 在流砂层、回填土地带等可能出现位移的土壤中，电缆应有钢丝铠装。

3 白蚁严重危害地区用的挤塑电缆，应选用较高硬度的外护层，也可在普通外护层上挤包较高硬度的薄外

护层，其材质可采用尼龙或特种聚烯烃共聚物等，也可采用金属套或钢带铠装。

4 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应选用聚乙烯外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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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上述情况外，可选用不含铠装的外护层。

3.5.4 空气中固定敷设时电缆护层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小截面挤塑绝缘电缆直接在臂式支架上敷设时，宜具有钢带铠装。

2 在地下客运、商业设施等安全性要求高而鼠害严重的场所，塑料绝缘电缆应具有金属包带或钢带铠装。

3 电缆位于高落差的受力条件时，多芯电缆应具有钢丝铠装，交流单芯电缆应符合本规范第 3.5.1 条第 1

款的规定。

4 敷设在桥架等支承密集的电缆，可不含铠装。

5 明确需要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时，不昨采用聚氯乙烯外护层。

6 除应按本规范第 3.5.1 条第 3、4 款和本条第 5 款的规定，以及 60℃以上高温场所应选用聚乙烯等耐热

外护层的电缆外，其他宜选用聚氯乙烯外护层。

3.5.5 移动式电气设备等需经常弯移或有较高柔软性要求回路的电缆，应选用橡皮外护层。

3.5.6 放射线作用场所的电缆，应具有适合耐受放射线辐照强度的聚氯乙烯、氯丁橡皮、氯磺化聚乙烯等

外护层。

3.5.7 保护管中敷设的电缆，应具有挤塑外护层。

3.5.8 水下敷设电缆护层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沟渠、不通航小河等不需铠装层承受拉力的电缆，可选用钢带铠装。

2 江河、湖海中电缆，选用的钢丝铠装型式应满足受力条件。当敷设条件有机械损伤等防范要求时，可选

用符合防护、耐蚀性增强要求的外护层。

3.5.9 路径通过不同敷设条件时电缆护层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路总长未超过电缆制造长度时，宜选用满足全线条件的同一种或差别尽量小的一种以上型式。

2 线路总长超过电缆制造长度时，可按相应区段分别采用适合的不同型式。

3.6 控制电缆及其金属屏蔽

3.6.1 双重化保护的电流、电压，以及直流电源和跳闸控制回路等需增强可靠性的两套系统，应采用各自

独立的控制电缆。

3.6.2 下列情况的回路，相互间不应合用同一根控制电缆：

1 弱电信号、控制回路与强电信号、控制回路。

2 低电平信号与高电平信号回路。

3 交流断路器分相操作的各相弱电控制回路。

3.6.3 弱电回路的每一对往返导线，应属于同一根控制电缆。

3.6.4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每组二次绕组的相线和中性线应配置于同一根电缆内。

3.6.5 强电回路控制电缆，除位于高压配电装置或与高压电缆紧邻并行较长，需抑制干扰的情况外，其他

可不含金属屏蔽。

3.6.6 弱电信号、控制回路的控制电缆，当位于存在干扰影响的环境又不具备有效抗干扰措施时，宜具有

金属屏蔽。

3.6.7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类型的选择，应按可能的电气干扰影响，计入综合抑制干扰措施，并应满足降低

干扰或过电压的要求，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位于 110kV 以上配电装置的弱电控制电缆，宜选用总屏蔽或双层式总屏蔽。

2 用于集成电路、微机保护的电流、电压和信号接点的控制电缆，应选用屏蔽型。

3 计算机监控系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的屏蔽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开关量信号，可选用总屏蔽。

2）高电平模拟信号，宜选用对绞线芯总屏蔽，必要时也可选用对绞线芯分屏蔽。

3）低电平模拟信号或脉冲量信号，宜选用对绞线芯分屏蔽，必要时也可选用对绞线芯分屏蔽复合总屏蔽。

4 其他情况，应按电磁感应、静电感应和地电位升高等影响因素，选用适宜的屏蔽型式。

5 电缆具有钢铠、金属套时，应充分利用其屏蔽功能。

3.6.8 需降低电气干扰的控制电缆，可增加一个接地的备用芯，并应在控制室侧一点接地。

3.6.9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应集中式一点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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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成电路、微机保护的电流、电压和信号的电缆屏蔽层，应在开关安置场所与控制室同时接地。

3 除上述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时，宜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时，

可采用一点接地。

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别采用一点、两点接地。

4 两点接地的选择，还宜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被烧熔。

3.6.10 强电控制回路导体截面不应小于 1.5mm
2
，弱电控制回路不应小于 0.5mm

2
。

3.7 电力电缆截面

3.7.1 电力电缆导体截面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大工作电流作用下的电缆导体温度，不得超过电缆使用寿命的允许值。持续工作回路的电缆导体工作

温度,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

2 最大短路电流和短路时间作用下的电缆导体温度，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的规定。

3 最大工作电流作用下连接回路的电压降，不得超过该回路允许值。

4 1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截面除应符合上述 1～3 款的要求外，尚宜按电缆的初始投资与使用寿命期间的运

行费用综合经济的原则选择。1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经济电流截面选用方法宜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5 多芯电力电缆导体最小截面，铜导体不宜小于 2.5mm
2
，铝导体不宜小于 4mm

2
。

6 敷设于水下的电缆，当需要导体承受拉力且较合理时，可按抗拉要求选择截面。

3.7.2 10kV 及以下常用电缆按 100％持续工作电流确定电缆导体允许最小截面，宜符合本规范附录 C 和附

录 D的规定，其载流量按照下列使用条件差异影响计入校正系数后的实际允许值应大于回路的工作电流。

1 环境温度差异。

2 直埋敷设时土壤热阻系数差异。

3 电缆多根并列的影响。

4 户外架空敷设无遮阳时的日照影响。

3.7.3 除本规范第 3.7.2 条规定的情况外，电缆按 100％持续工作电流确定电缆导体允许最小截面时，应

经计算或测试验证，计算内容或参数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含有高次谐波负荷的供电回路电缆或中频负荷回路使用的非同轴电缆，应计入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增大

等附加发热的影响。

2 交叉互联接地的单芯高压电缆，单元系统中三个区段不等长时，应计入金属层的附加损耗发热的影响。

3 敷设于保护管中的电缆，应计入热阻影响；排管中不同孔位的电缆还应分别计入互热因素的影响。

4 敷设于封闭、半封闭或透气式耐火槽盒中的电缆，应计入包含该型材质及其盒体厚度、尺寸等因素对热

阻增大的影响。

5 施加在电缆上的防火涂料、包带等覆盖层厚度大于 1.5mm 时，应计入其热阻影响。

6 沟内电缆埋砂且无经常性水份补充时，应按砂质情况选取大于 2.0K·m/W 的热阻系数计入对电缆热阻增

大的影响。

3.7.4 电缆导体工作温度大于 70℃的电缆，计算持续允许载流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数量较多的该类电缆敷设于未装机械通风的隧道、竖井时，应计入对环境温升的影响。

2 电缆直埋敷设在干燥或潮湿土壤中，除实施换土处理等能避免水份迁移的情况外，土壤热阻系数取值不

宜小于 2.0K·m/W。

3.7.5 电缆持续允许载流量的环境温度，应按使用地区的气象温度多年平均值确定,并应符合表 3.7.5 的规

定。

表 3.7.5 电缆持续允许载流量的环境温度（℃）

电缆敷设场所 有无机械通风 选取的环境温度

土中直埋 埋深处的最热月平均地温

水 下 最热月的日最高水温平均值

户外空气中、电缆沟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

有热源设备的厂房
有 通风设计温度

无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另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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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厂房、室内
有 通风设计温度

无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

户内电缆沟
无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另加 5℃*

隧 道

隧 道 有 通风设计温度

注：当*属于本规范第 3.7.4 条 1 款的情况时，不能直接采取仅加 5℃。

3.7.6 通过不同散热条件区段的电缆导体截面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路总长未超过电缆制造长度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重要回路，全长宜按其中散热较差区段条件选择同一截面。

2）非重要回路，可对大于 10m 区段散热条件按段选择截面，但每回路不宜多于 3 种规格。

3）水下电缆敷设有机械强度要求需增大截面时，回路全长可选同一截面。

2 回路总长超过电缆制造长度时，宜按区段选择电缆导体截面。

3.7.7 对非熔断器保护回路，应按满足短路热稳定条件确定电缆导体允许最小截面，并应按照本规范附录

E 的规定计算。

3.7.8 选择短路计算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用系统接线，应采用正常运行方式，且宜按工程建成后 5～10 年发展规划。

2 短路点应选取在通过电缆回路最大短路电流可能发生处。

3 宜按三相短路计算。

4 短路电流作用时间，应取保护动作时间与断路器开断时间之和。对电动机等直馈线，保护动作时间应取

主保护时间；其他情况，宜取后备保护时间。

3.7.9 1kV 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三相四线制系统的电缆中性线截面，不得小于按线路最大不平衡

电流持续工作所需最小截面；有谐波电流影响的回路，尚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性线截面不宜小于相芯线截面。

2 除上述情况外，中性线截面不宜小于 50%的相芯线截面。

3.7.10 1kV 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配置保护接地线、中性线或保护接地中性线系统的电缆导体截面

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性线、保护接地中性线的截面，应符合本规范第 3.7.9 条的规定；配电干线采用单芯电缆作保护接地

中性线时，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铜导体，不小于 10mm
2
。

2）铝导体，不小于 16mm
2
。

2 保护地线的截面，应满足回路保护电器可靠动作的要求，并应符合表 3.7.10 的规定。

表 3.7.10 按热稳定要求的保护地线允许最小截面（mm
2
）

电缆相芯线截面 保护地线允许最小截面

S≤16 S

16＜S≤35 16

35＜S≤400 S/2

400＜S≤800 200

S＞800 S/4

3 采用多芯电缆的干线，其中性线和保护地线合一的导体，截面不应小于 4mm
2
。

3.7.11 交流供电回路由多根电缆并联组成时，各电缆宜等长，并应采用相同材质、相同截面的导体；具

有金属套的电缆，金属材质和构造截面也应相同。

3.7.12 电力电缆金属屏蔽层的有效截面，应满足在可能的短路电流作用下温升值不超过绝缘与外护层的

短路允许最高温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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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缆附件的选择与配置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电缆终端的装置类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与六氟化硫全封闭电器直接相连时，应采用封闭式 GIS 终端。

2 电缆与高压变压器直接相连时，应采用象鼻式终端。

3 电缆与电器相连且具有整体式插接功能时，应采用可分离式（插接式）终端。

4 除上述情况外，电缆与其他电器或导体相连时，应采用敞开式终端。

4.1.2 电缆终端的构造类型的选择，应按满足工程所需可靠性、安装与维护简便和经济合理等因素综合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充油电缆相连的终端，应耐受可能的最高工作油压。

2 与六氟化硫全封闭电器相连的 GIS 终端，其接口应相互配合；GIS 终端应具有与 SF6气体完全隔离的密封

结构。

3 在易燃、易爆等不允许有火种场所的电缆终端，应选用无明火作业的构造类型。

4 220kV 及以上 XLPE 电缆选用的终端型式，应通过该型终端与电缆连成整体的标准性资格试验考核。

5 在多雨且污秽或盐雾较重地区的电缆终端，宜具有硅橡胶或复合式套管。

6 66～110kV XLPE 电缆户外终端宜选用全干式预制型。

4.1.3 电缆终端绝缘特性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终端的额定电压及其绝缘水平，不得低于所连接电缆额定电压及其要求的绝缘水平。

2 终端的外绝缘，必须符合安置处海拔高程、污秽环境条件所需爬电比距的要求。

4.1.4 电缆终端的机械强度，应满足安置处引线拉力、风力和地震力作用的要求。

4.1.5 电缆接头的装置类型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容式充油电缆线路高差超过本规范第 3.5.2 条的规定，且需分隔油路时，应采用塞止接头。

2 电缆线路距离超过电缆制造长度，且除本条第 3款情况外，应采用直通接头。

3 单芯电缆线路较长以交叉互联接地的隔断金属层连接部位，除可在金属层上实施有效隔断及其绝缘处理

的方式外，其他应采用绝缘接头。

4 电缆线路分支接出的部位，除带分支主干电缆或在电缆网络中应设置有分支箱、环网柜等情况外，其他

应采用 T型接头。

5 三芯与单芯电缆直接相连的部位，应采用转换接头。

6 挤塑绝缘电缆与自容式充油电缆相连的部位，应采用过渡接头。

4.1.6 电缆接头的构造类型的选择，应按满足工程所需可靠性、安装与维护简便和经济合理等因素综合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海底等水下电缆的接头，应维持钢铠层纵向连续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宜选用软性连接。

2 在可能有水浸泡的设置场所，6kV 及以上 XLPE 电缆接头应具有外包防水层。

3 在不允许有火种场所的电缆接头，不得选用热缩型。

4 220kV 及以上 XLPE 电缆选用的接头，应由该型接头与电缆连成整体的标准性试验确认。

5 66～110kV XLPE 电缆线路可靠性要求较高时，不宜选用包带型接头。

4.1.7 电缆接头的绝缘特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头的额定电压及其绝缘水平，不得低于所连接电缆额定电压及其要求的绝缘水平。

2 绝缘接头的绝缘环两侧耐受电压，不得低于所连接电缆护层绝缘水平的 2 倍。

4.1.8 电缆终端、接头的布置，应满足安装维修所需的间距，并应符合电缆允许弯曲半径的伸缩节配置的

要求，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终端支架构成方式，应利于电缆及其组件的安装；大于 1500A 的工作电流时，支架构造宜具有防止横向

磁路闭合等附加发热措施。

2 邻近电气化交通线路等对电缆金属层有侵蚀影响的地段，接头设置方式宜便于监察维护。

4.1.9 电力电缆金属层必须直接接地。交流系统中三芯电缆的金属层，应在电缆线路两终端和接头等部位

实施接地。

4.1.10 交流单芯电力电缆的金属层上任一点非直接接地处的正常感应电势计算，宜符合本规范附录 F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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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电缆线路的正常感应电势最大值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未采取能有效防止人员任意接触金属层的安全措施时，不得大于 50V。

2 除上述情况外，不得大于 300V。

4.1.11 交流系统单芯电力电缆金属层接地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路不长，且能满足本规范第 4.1.10 条要求时，应采取在线路一端或中央部位单点直接接地（图 4.1.11

－1）。

2 线路较长，单点直接接地方式无法满足本规范第 4.1.10 条的要求时，水下电缆、35kV 及以下电缆或输

送容量较小的 35kV 及以上电缆，可采取在线路两端直接接地（图 4.1.11－2）。

3 除上述情况外的长线路，宜划分适当的单元，且在每个单元内按 3 个长度尽可能均等区段，应设置绝缘

接头或实施电缆金属层的绝缘分隔，以交叉互联接地，（图 4.1.11－3）。

4.1.12 交流系统单芯电力电缆及其附件的外护层绝缘等部位，应设置过电压保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35kV 以上单芯电力电缆的外护层、电缆直连式 GIS 终端的绝缘筒，以及绝缘接头的金属层绝缘分隔部位，

当其耐压水平低于可能的暂态过电压时，应添加保护措施，且宜符合下列规定：

1）单点直接接地的电缆线路，在其金属层电气通路的末端，应设置护层电压限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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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叉互联接地的电缆线路，每个绝缘接头应设置护层电压限制器。线路终端非直接接地时，该终端部

位应设置护层电压限制器。

3）GIS 终端的绝缘筒上，宜跨接护层电压限制器或电容器。

2 35kV 单芯电力电缆金属层单点直接接地，且有增强护器绝缘保护需要时，可在线路未接地的终端设置护

层电压限制器。

4.1.13 护层电压限制器参数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能最大冲击电流作用下护层电压限制器的残压，不得大于电缆护层的冲击耐压被 1.4 所除数值。

2 系统短路时产生的最大工频感应过电压作用下，在可能长的切除故障时间内，护层电压限制器应能耐受。

切除故障时间应按 5s 以内计算。

3 可能最大冲击电流累积作用 20 次后，护层电压限制器不得损坏。

4.1.14 护层电压限制器的配置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护层电压限制器配置方式，应按暂态过电压抑制效果、满足工频感应过电压下参数匹配、便于监察维护

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交叉互联线路中绝缘接头处护层电压限制器的配置及其连接，可选取桥形非接地Δ、Y0或桥形接地等三

相接线方式。

2）交叉互联线路未接地的电缆终端、单点直接接地的电缆线路，宜采取 Y0接线方式配置护层电压限制器。

2 护层电压限制器连接回路，应符合下列规定：

1）连接线应尽量短，其截面应满足系统最大暂态电流通过时的热稳定要求。

2）连接回路的绝缘导线、隔离刀闸等装置的绝缘性能，不得低于电缆外护层绝缘水平。

3）护层电压限制器接地箱的材质及其防护等级应满足其使用环境的要求。

4.1.15 交流系统 110kV 及以上单芯电缆金属层单点直接接地时，下列任一情况下，应沿电缆邻近设置平

行回流线。

1 系统短路时电缆金属层产生的工频感应电压，超过电缆护层绝缘耐受强度或护层电压限制器的工频耐

压。

2 需抑制电缆邻近弱电线路的电气干扰强度。

4.1.16 回流线的选择与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流线的阻抗及其两端接地电阻，应达到抑制电缆金属层工频感应过电压，并应使其截面满足最大暂态

电流作用下的热稳定要求。

2 回流线的排列配置方式，应保证电缆运行时在回流线上产生的损耗最小。

3 电缆线路任一终端设置在发电厂、变电所时，回流线应与电源中性线接地的接地网连通。

4.1.17 重要回路且可能有过热部位的高压电缆线路，宜设置温度检测装置。

4.1.18 重要交流单芯高压电缆金属层单点直接接地或交叉互联接地时，该电缆线路宜设置护层绝缘监察

装置。

4.2 自容式充油电缆的供油系统

4.2.1 自容式充油电缆必须接有供油装置。供油装置的选择，应保证电缆工作的油压变化符合下列规定：

1 冬季最低温度空载时，电缆线路最高部位油压不得小于容许最低工作油压。

2 夏季最高温度满载时，电缆线路最低部位油压不得大于容许最高工作油压。

3 夏季最高温度突增至额定满载时，电缆线路最低部位或供油装置区间长度一半部位的油压不宜大于容许

最高暂态油压。

4 冬季最低温度从满载突然切除时，电缆线路最高部位或供油装置区间长度一半部位的油压不得小于容许

最低工作油压。

4.2.2 自容式充油电缆的容许最低工作油压，必须满足维持电缆电气性能的要求；容许最高工作油压、暂

态油压，应符合电缆耐受机械强度的能力，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容许最低工作油压不得小于 0.02MPa。

2 铅包、铜带径向加强层构成的电缆，容许最高工作油压不得大于 0.4MPa；用于重要回路时不宜大于

0.3MPa。

3 铅包、铜带径向与纵向加强层构成的电缆，容许最高工作油压不得大于 0.8MPa；用于重要回路时不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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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6MPa。

4 容许最高暂态油压，可按 1.5 倍容许最高工作油压计算。

4.2.3 供油装置的选择，应保证可能供油量大于电缆需要供油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油装置可采用压力油箱。压力油箱的可能供油量，宜按夏季高温满载、冬季低温空载等电缆可能有的

工况下油压最大变化范围条件确定。

2 电缆需要的供油量，应计及负荷电流和环境温度变化所引起电缆线路本体及其附件的油量变化总和。

3 供油装置的供油量，宜有 40%的裕度。

4 电缆线路一端供油且每相仅一台工作供油箱时，对重要回路应另设一台备用供油箱；当每相配有两台及

以上工作供油箱时，可不设置备用供油箱。

4.2.4 供油箱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按相分别配置。

2 一端供油方式当电缆线路两端有较大高差时，宜配置在较高地位的一端。

3 线路较长且一端供油无法满足容许暂态油压要求时，可配置在电缆线路两端或油路分段的两端。

4.2.5 供油系统及其布置，应保证管路较短、部件数量紧凑，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相设置多台供油箱时，应并联连接。

2 供油管的管径不得小于电缆油道管径，宜选用含有塑料或橡皮绝缘护套的铜管。

3 供油管应经一段不低于电缆护层绝缘强度的耐油性绝缘管再与终端或塞止接头相连。

4 在可能发生不均匀沉降或位移的土质地方，供油箱与终端的基础应整体相连。

5 户外供油箱宜设置遮阳措施。环境温度低于供油箱工作容许最低温度时，应采取加热等改善措施。

4.2.6 供油系统应按相设置油压过低、过高越限报警功能的监察装置，并应保证油压事故信号可靠地传到

运行值班处。

5 电 缆 敷 设

5.1 一 般 规 定

5.1.1 电缆的路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避免电缆遭受机械性外力、过热、腐蚀等危害。

2 满足安全要求条件下，应保证电缆路径最短。

3 应便于敷设、维护。

4 宜避开将要挖掘施工的地方。

5 充油电缆线路通过起伏地形时，应保证供油装置合理配置。

5.1.2 电缆在任何敷设方式及其全部路径条件的上下左右改变部位，均应满足电缆允许弯曲半径要求。

电缆的允许弯曲半径，应符合电缆绝缘及其构造特性要求。对自容式铅包充油电缆，其允许弯曲半径

可按电缆外径的 20 倍计算。

5.1.3 同一通道内电缆数量较多时，若在同一侧的多层支架上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电压等级由高至低的电力电缆、强电至弱电的控制和信号电缆、通讯电缆“由上而下”的顺序排列。

当水平通道中含有 35kV 以上高压电缆，或为满足引入柜盘的电缆符合允许弯曲半径要求时，宜按“由

下而上”的顺序排列。

在同一工程中或电缆通道延伸于不同工程的情况，均应按相同的上下排列顺序配置。

2 支架层数受通道空间限制时，35kV 及以下的相邻电压级电力电缆，可排列于同一层支架上，1kV 及以下

电力电缆也可与强电控制和信号电缆配置在同一层支架上。

3 同一重要回路的工作与备用电缆实行耐火分隔时，应配置在不同层的支架上。

5.1.4 同一层支架上电缆排列的配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和信号电缆可紧靠或多层叠置。

2 除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的同一回路可采取品字形（三叶形）配置外，对重要的同一回路多根电力电

缆，不宜叠置。

3 除交流系统用单芯电缆情况外，电力电缆相互间宜有 1 倍电缆外径的空隙。

5.1.5 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的相序配置及其相间距离，应同时满足电缆金属护层的正常感应电压不超

过允许值，并宜保证按持续工作电流选择电缆截面小的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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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呈品字形配置的单芯电力电缆，有两回线及以上配置在同一通路时，应计入相互影响。

5.1.6 交流系统用单芯电力电缆与公用通讯线路相距较近时，宜维持技术经济上有利的电缆路径，必要时

可采取下列抑制感应电势的措施：

1 使电缆支架形成电气通路，且计入其他并行电缆抑制因素的影响。

2 对电缆隧道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实行钢筋网焊接连通。

3 沿电缆线路适当附加并行的金属屏蔽线或罩盒等。

5.1.7 明敷的电缆不宜平行敷设在热力管道的上部。电缆与管道之间无隔板防护时的允许距离，除城市公

共场所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 执行外，尚应符合表 5.1.7 的规定。

表 5.1.7 电缆与管道之间无隔板防护时的允许距离（mm）

电缆与管道之间走向 电力电缆 控制和信号电缆

热力管道
平行 1000 500

交叉 500 250

其他管道 平行 150 100

5.1.8 抑制电气干扰强度的弱电回路控制和信号电缆，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3.6.6 条～第 3.6.9 条的规定外，

当需要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1 与电力电缆并行敷设时相互间距，在可能范围内宜远离；对电压高、电流大的电力电缆间距宜更远。

2 敷设于配电装置内的控制和信号电缆，与耦合电容器或电容式电压互感、避雷器或避雷针接地处的距离，

宜在可能范围内远离。

3 沿控制和信号电缆可平行敷设屏蔽线，也可将电缆敷设于钢制管或盒中。

5.1.9 在隧道、沟、浅槽、竖井、夹层等封闭式电缆通道中，不得布置热力管道，严禁有易燃气体或易燃

液体的管道穿越。

5.1.10 爆炸性气体危险场所敷设电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可能范围应保证电缆距爆炸释放源较远，敷设在爆炸危险较小的场所。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易燃气体比空气重时，电缆应埋地或在较高处架空敷设，且对非铠装电缆采取穿管或置于托盘、槽盒

中等机械性保护。

2）易燃气体比空气轻时，电缆应敷设在较低处的管、沟内，沟内非铠装电缆应埋砂。

2 电缆在空气中沿输送易燃气体的管道敷设时，应配置在危险程度较低的管道一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易燃气体比空气重时，电缆宜配置在管道上方。

2）易燃气体比空气轻时，电缆宜配置在管道下方。

3 电缆及其管、沟穿过不同区域之间的墙、板孔洞处，应采用非燃性材料严密堵塞。

4 电缆线路中不应有接头；如采用接头时，必须具有防爆性。

5.1.11 用于下列场所、部位的非铠装电缆，应采用具有机械强度的管或罩加以保护：

1 非电气人员经常活动场所的地坪以上 2m 内、地中引出的地坪以下 0.3m 深电缆区段。

2 可能有载重设备移经电缆上面的区段。

5.1.12 除架空绝缘型电缆外的非户外型电缆，户外使用时，宜采取罩、盖等遮阳措施。

5.1.13 电缆敷设在有周期性振动的场所，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在支持电缆部位设置由橡胶等弹性材料制成的衬垫。

2 使电缆敷设成波浪状且留有伸缩节。

5.1.14 在有行人通过的地坪、堤坝、桥面、地下商业设施的路面，以及通行的隧洞中，电缆不得敞露敷

设于地坪或楼梯走道上。

5.1.15 在工厂的风道、建筑物的风道、煤矿里机械提升的除运输机通行的斜井通风巷道或木支架的竖井

井筒中，严禁敷设敞露式电缆。

5.1.16 1kV 以上电源直接接地且配置独立分开的中性线和保护地线构成的系统，采用独立于相芯线和中性

线以外的电缆作保护地线时，同一回路的该两部分电缆敷设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应敷设在同一路径的同一结构管、沟或盒中。

2 除上述情况外，宜敷设在同一路径的同一构筑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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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 电缆的计算长度，应包括实际路径长度与附加长度。附加长度，宜计入下列因素：

1 电缆敷设路径地形等高差变化、伸缩节或迂回备用裕量。

2 35kV 及以上电缆蛇形敷设时的弯曲状影响增加量。

3 终端或接头制作所需剥截电缆的预留段、电缆引至设备或装置所需的长度。35kV 及以下电缆敷设度量时

的附加长度，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G 的规定。

5.1.18 电缆的订货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长距离的电缆线路，宜采取计算长度作为订货长度。

对 35kV 以上单芯电缆，应按相计算；线路采取交叉互联等分段连接方式时，应按段开列。

2 对 35kV 及以下电缆用于非长距离时，宜计及整盘电缆中截取后不能利用其剩余段的因素，按计算长度

计入 5%～10%的裕量，作为同型号规格电缆的订货长度。

3 水下敷设电缆的每盘长度，不宜小于水下段的敷设长度。有困难时，可含有工厂制的软接头。

5.2 敷设方式选择

5.2.1 电缆敷设方式的选择，应视工程条件、环境特点和电缆类型、数量等因素，以及满足运行可靠、便

于维护和技术经济合理的原则来选择。

5.2.2 电缆直埋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通路少于 6根的 35kV 及以下电力电缆，在厂区通往远距离辅助设施或城郊等不易有经常性开挖的

地段，宜采用直埋；在城镇人行道下较易翻修情况或道路边缘，也可采用直埋。

2 厂区内地下管网较多的地段，可能有熔化金属、高温液体溢出的场所，待开发有较频繁开挖的地方，不

宜用直埋。

3 在化学腐蚀或杂散电流腐蚀的土壤范围内，不得采用直埋。

5.2.3 电缆穿管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有爆炸危险场所明敷的电缆，露出地坪上需加以保护的电缆，以及地下电缆与公路、铁道交叉时，应

采用穿管。

2 地下电缆通过房屋、广场的区段，以及电缆敷设在规划中将作为道路的地段，宜采用穿管。

3 在地下管网较密的工厂区、城市道路狭窄且交通繁忙或道路挖掘困难的通道等电缆数量较多时，可采用

穿管。

5.2.4 下列场所宜采用浅槽敷设方式：

1 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

2 通道中电力电缆数量较少，且在不经常有载重车通过的户外配电装置等场所。

5.2.5 电缆沟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化学腐蚀液体或高温熔化金属溢流的场所，或在载重车辆频繁经过的地段，不得采用电缆沟。

2 经常有工业水溢流、可燃粉尘弥漫的厂房内，不宜采用电缆沟。

3 在厂区、建筑物内地下电缆数量较多但不需要采用隧道，城镇人行道开挖不便且电缆需分期敷设，同时

不属于上述情况时，宜采用电缆沟。

4 有防爆、防火要求的明敷电缆，应采用埋砂敷设的电缆沟。

5.2.6 电缆隧道敷设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通道的地下电缆数量多，电缆沟不足以容纳时应采用隧道。

2 同一通道的地下电缆数量较多，且位于有腐蚀性液体或经常有地面水流溢的场所，或含有 35kV 以上高

压电缆以及穿越公路、铁道等地段，宜采用隧道。

3 受城镇地下通道条件限制或交通流量较大的道路下，与较多电缆沿同一路径有非高温的水、气和通讯电

缆管线共同配置时，可在公用性隧道中敷设电缆。

5.2.7 垂直走向的电缆，宜沿墙、柱敷设；当数量较多，或含有 35kV 以上高压电缆时，应采用竖井。

5.2.8 电缆数量较多的控制室、继电保护室等处，宜在其下部设置电缆夹层。电缆数量较少时，也可采用

有活动盖板的电缆层。

5.2.9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化学腐蚀液体溢流的场所，厂房内应采用支持式架空敷设。建筑物或厂区

不宜地下敷设时，可采用架空敷设。

5.2.10 明敷且不宜采用支持式架空敷设的地方，可采用悬挂式架空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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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通过河流、水库的电缆，无条件利用桥梁、堤坝敷设时，可采取水下敷设。

5.2.12 厂房内架空桥架敷设方式不宜设置检修通道，城市电缆线路架空桥架敷设方式可设置检修通道。

5.3 地下直埋敷设

5.3.1 直埋敷设电缆的路径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避开含有酸、碱强腐蚀或杂散电流电化学腐蚀严重影响的地段。

2 无防护措施时，宜避开白蚁危害地带、热源影响和易遭外力损伤的区段。

5.3.2 直埋敷设电缆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应敷设于壕沟里，并应沿电缆全长的上、下紧邻侧铺以厚度不少于 100mm 的软土或砂层。

2 沿电缆全长应覆盖宽度不小于电缆两侧各 50mm 的保护板，保护板宜采用混凝土。

3 城镇电缆直埋敷设时，宜在保护板上层铺设醒目标志带。

4 位于城郊或空旷地带，沿电缆路径的直线间隔 100m、转弯处或接头部位，应竖立明显的方位标志或标桩。

5 当采用电缆穿波纹管敷设于壕沟时，应沿波纹管顶全长浇注厚度不小于 100mm 的素混凝土，宽度不应小

于管外侧 50mm，电缆可不含铠装。

5.3.3 直埋敷设于非冻土地区时，电缆埋置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外皮至地下构筑物基础，不得小于 0.3m。

2 电缆外皮至地面深度，不得小于 0.7m；当位于行车道或耕地下时，应适当加深，且不宜小于 1.0m。

5.3.4 直埋敷设于冻土地区时，宜埋入冻土层以下，当无法深埋时可埋设在土壤排水性好的干燥冻土层或

回填土中，也可采取其他防止电缆受到损伤的措施。

5.3.5 直埋敷设的电缆，严禁位于地下管道的正上方或正下方。

电缆与电缆、管道、道路、构筑物等之间的容许最小距离，应符合表 5.3.5 的规定。

表 5.3.5 电缆与电缆、管道、道路、构筑物等之间的容许最小距离（m）

电缆直埋敷设时的配置情况 平 行 交 叉

控制电缆之间 - 0.5
①

电力电缆之间或与控制电

缆之间

1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 0.1 0.5
①

10kV 及以上电力电缆 0.25
②

0.5
①

不同部门使用的电缆 0.5② 0.5①

电缆与地下管沟

热力管沟 2
③

0.5
①

油管或易（可）燃气管道 1 0.5
①

其它管道 0.5 0.5
①

电缆与铁路
非直流电气化铁路路轨 3 1.0

直流电气化铁路路轨 10 1.0

电缆与建筑物基础 0.6③ -

电缆与公路边 1.0
③

电缆与排水沟 1.0
③

电缆与树木的主干 0.7

电缆与 1kV 以下架空线电杆 1.0
③

电缆与 1kV 以上架空线杆塔基础 4.0
③

注：① 用隔板分隔或电缆穿管时不得小于 0.25m；

② 用隔板分隔或电缆穿管时不得小于 0.1m；

③ 特殊情况时，减小值不得小于 50％。

5.3.6 直埋敷设的电缆与铁路、公路或街道交叉时，应穿于保护管，保护范围应超出路基、街道路面两边

以及排水沟边 0.5m 以上。

5.3.7 直埋敷设的电缆引入构筑物，在贯穿墙孔处应设置保护管，管口应实施阻水堵塞。

5.3.8 直埋敷设电缆的接头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头与邻近电缆的净距，不得小于 0.25m。

2 并列电缆的接头位置宜相互错开，且净距不宜小于 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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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斜坡地形处的接头安置，应呈水平状。

4 重要回路的电缆接头，宜在其两侧约 1.0m 开始的局部段，按留有备用量方式敷设电缆。

5.3.9 直埋敷设电缆采取特殊换土回填时，回填土的土质应对电缆外护层无腐蚀性。

5.4 保护管敷设

5.4.1 电缆保护管内壁应光滑无毛刺。其选择，应满足使用条件所需的机械强度和耐久性，且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需采用穿管抑制对控制电缆的电气干扰时，应采用钢管。

2 交流单芯电缆以单根穿管时，不得采用未分隔磁路的钢管。

5.4.2 部分或全部露出在空气中的电缆保护管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火或机械性要求高的场所，宜采用钢质管。并应采取涂漆或镀锌包塑等适合环境耐久要求的防腐处理。

2 满足工程条件自熄性要求时，可采用阻燃型塑料管。部分埋入混凝土中等有耐冲击的使用场所，塑料管

应具备相应承压能力，且宜采用可挠性的塑料管。

5.4.3 地中埋设的保护管，应满足埋深下的抗压要求和耐环境腐蚀性的要求。管枕配置跨距，宜按管路底

部未均匀夯实时满足抗弯矩条件确定；在通过不均匀沉降的回填土地段或地震活动频发地区，管路纵向连

接应采用可挠式管接头。

同一通道的电缆数量较多时，宜采用排管。

5.4.4 保护管管径与穿过电缆数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管宜只穿 1 根电缆。除发电厂、变电所等重要性场所外，对一台电动机所有回路或同一设备的低压电

机所有回路，可在每管合穿不多于 3根电力电缆或多根控制电缆。

2 管的内径，不宜小于电缆外径或多根电缆包络外径的 1.5 倍。排管的管孔内径，不宜小于 75mm。

5.4.5 单根保护管使用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根电缆保护管的弯头不宜超过 3个，直角弯不宜超过 2个。

2 地中埋管距地面深度不宜小于 0.5m；与铁路交叉处距路基不宜小于 1.0m；距排水沟底不宜小于 0.3m。

3 并列管相互间宜留有不小于 20mm 的空隙。

5.4.6 使用排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孔数宜按发展预留适当备用。

2 导体工作温度相差大的电缆，宜分别配置于适当间距的不同排管组。

3 管路顶部土壤覆盖厚度不宜小于 0.5m。

4 管路应置于经整平夯实土层且有足以保持连续平直的垫块上；纵向排水坡度不宜小于 0.2%。

5 管路纵向连接处的弯曲度，应符合牵引电缆时不致损伤的要求。

6 管孔端口应采取防止损伤电缆的处理措施。

5.4.7 较长电缆管路中的下列部位，应设置工作井：

1 电缆牵引张力限制的间距处。电缆穿管敷设时容许最大管长的计算方法，宜符合本规范附录 H的规定。

2 电缆分支、接头处。

3 管路方向较大改变或电缆从排管转入直埋处。

4 管路坡度较大且需防止电缆滑落的必要加强固定处。

5.5 电缆构筑物敷设

5.5.1 电缆构筑物的尺寸应按容纳的全部电缆确定，电缆的配置应无碍安全运行，满足敷设施工作业与维

护巡视活动所需空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隧道内通道净高不宜小于 1900mm；在较短的隧道中与其他沟道交叉的局部段，净高可降低，但不应小于

1400mm。

2 封闭式工作井的净高不宜小于 1900mm。

3 电缆夹层室的净高不得小于 2000mm，但不宜大于 3000mm。民用建筑的电缆夹层净高可稍降低，但在电

缆配置上供人员活动的短距离空间不得小于 1400mm。

4 电缆沟、隧道或工作井内通道的净宽，不宜小于表 5.5.1 所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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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电缆沟、隧道或工作井内通道的净宽（mm）

电缆支架配置方式
具有下列沟深的电缆沟

开挖式隧道或封闭式工作井 非开挖式隧道
＜600 600～1000 ＞1000

两侧 300* 500 700 1000 800

单侧 300
*

450 600 900 800

注：*浅沟内可不设置支架，勿需有通道。

5.5.2 电缆支架、梯架或托盘的层间距离，应满足能方便地敷设电缆及其固定、安置接头的要求，且在多

根电缆同置于一层情况下，可更换或增设任一根电缆及其接头。

在采用电缆截面或接头外径尚非很大的情况下，符合上述要求的电缆支架、梯架或托盘的层间距离的

最小值，可取表 5.5.2 所列数值。

表 5.5.2 电缆支架、梯架或托盘的层间距离的最小值（mm）

电缆电压级和类型、敷设特征 普通支架、吊架 桥 架

控制电缆明敷 120 200

电

力

电

缆

明

敷

6kV 及以下 150 250

6～10kV 交联聚乙烯 200 300

35kV 单芯 250 300

35kV 三芯
300 350

110～220kV，每层 1 根以上

330kV、500kV 350 400

电缆敷设于槽盒中 h+80 h+100

注：h 为槽盒外壳高度。

5.5.3 水平敷设时电缆支架的最上层、最下层布置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最上层支架距构筑物顶板或梁底的净距允许最小值，应满足电缆引接至上侧柜盘时的允许弯曲半径要

求，且不宜小于表 5.5.2 所列数再加 80～150mm 的和值。

2 最上层支架距其他设备的净距，不应小于 300mm；当无法满足时应设置防护板。

3 最下层支架距地坪、沟道底部的最小净距，不宜小于表 5.5.3 所列值。

表 5.5.3 最下层支架距地坪、沟道底部的最小净距（mm）

电缆敷设场所及其特征 垂直净距

电缆沟 50

隧道 100

电缆夹层
非通道处 200

至少在一侧不小于 800mm 宽通道处 1400

公共廊道中电缆支架无围栏防护 1500

厂房内 2000

厂房外
无车辆通过 2500

有车辆通过 4500

5.5.4 电缆构筑物应满足防止外部进水、渗水的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电缆沟或隧道底部低于地下水位、电缆沟与工业水管沟并行邻近、隧道与工业水管沟交叉时，宜加强

电缆构筑物防水处理。

2 电缆沟与工业水管沟交叉时，电缆沟宜位于工业水管沟的上方。

3 在不影响厂区排水情况下，厂区户外电缆沟的沟壁宜稍高出地坪。

5.5.5 电缆构筑物应实现排水畅通，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沟、隧道的纵向排水坡度，不得小于 0.5%。

2 沿排水方向适当距离宜设置集水井及其泄水系统，必要时应实施机械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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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隧道底部沿纵向宜设置泄水边沟。

5.5.6 电缆沟沟壁、盖板及其材质构成，应满足承受荷载和适合环境耐久的要求。

可开启的沟盖板的单块重量，不宜超过 50kg。

5.5.7 电缆隧道、封闭式工作井应设置安全孔，安全孔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沿隧道纵长不应少于 2 个。在工业性厂区或变电所内隧道的安全孔间距不宜大于 75m。在城镇公共区域

开挖式隧道的安全孔间距不宜大于 200m，非开挖式隧道的安全孔间距可适当增大，且宜根据隧道埋深和结

合电缆敷设、通风、消防等综合确定。

隧道首末端无安全门时，宜在不大于 5m 处设置安全孔。

2 对封闭式工作井，应在顶盖板处设置 2个安全孔。位于公共区域的工作井，安全孔井盖的设置宜使非专

业人员难以启动。

3 安全孔至少应有一处适合安装机具和安置设备的搬运，供人出入的安全孔直径不得小于 700mm。

4 安全孔内应设置爬梯，通向安全门应设置步道或楼梯等设施。

5 在公共区域露出地面的安全孔设置部位，宜避开公路、轻轨，其外观宜与周围环境景观相协调。

5.5.8 高落差地段的电缆隧道中，通道不宜呈阶梯状，且纵向坡度不宜大于 15°，电缆接头不宜设置在倾

斜位置上。

5.5.9 电缆隧道宜采取自然通风。当有较多电缆导体工作温度持续达到 70℃以上或其他影响环境温度显著

升高时，可装设机械通风，但机械通风装置应在一旦出现火灾时能可靠地自动关闭。

长距离的隧道，宜适当分区段实行相互独立的通风。

5.5.10 非拆卸式电缆竖井中，应有人员活动的空间，且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未超过 5m 高时，可设置爬梯，且活动空间不宜小于 800mm×800mm。

2 超过 5m 高时，宜设置楼梯，且每隔 3m 宜设置楼梯平台。

3 超过 20m 高且电缆数量多或重要性要求较高时，可设置简易式电梯。

5.6 其他公用设施中敷设

5.6.1 通过木质结构的桥梁、码头、栈道等公用构筑物，用于重要的木质建筑设施的非矿物绝缘电缆时，

应敷设在不燃性的保护管或槽盒中。

5.6.2 交通桥梁上、隧洞中或地下商场等公共设施的电缆，应具有防止电缆着火危害、避免外力损伤的可

靠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不得明敷在通行的路面上。

2 自容式充油电缆在沟槽内敷设时应埋砂，在保护管内敷设时，保护管应采用非导磁的不燃性材质的刚性

保护管。

3 非矿物绝缘电缆用在无封闭式通道时，宜敷设在不燃性的保护管或槽盒中。

5.6.3 公路、铁道桥梁上的电缆，应采取防止振动、热伸缩以及风力影响下金属套因长期应力疲劳导致断

裂的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墩两端和伸缩缝处，电缆应充分松弛。当桥梁中有挠角部位时，宜设置电缆迂回补偿装置。

2 35kV 以上大截面电缆宜采用蛇形敷设。

3 经常受到振动的直线敷设电缆，应设置橡皮、砂袋等弹性衬垫。

5.7 水下敷设

5.7.1 水下电缆路径的选择，应满足电缆不易受机械性损伤、能实施可靠防护、敷设作业方便、经济合理

等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宜敷设在河床稳定、流速较缓、岸边不易被冲刷、海底无石山或沉船等障碍、少有沉锚和拖网渔船

活动的水域。

2 电缆不宜敷设在码头、渡口、水工构筑物附近、且不宜敷设在疏浚挖泥区和规划筑港地带。

5.7.2 水下电缆不得悬空于水中，应埋置于水底。在通航水道等需防范外部机械力损伤的水域，电缆应埋

置于水底适当深度的沟槽中，并应加以稳固覆盖保护；浅水区埋深不宜小于 0.5m，深水航道的埋深不宜小

于 2m。

5.7.3 水下电缆严禁交叉、重叠。相邻的电缆应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航道内，电缆间距不宜小于平均最大水深的 1.2 倍。引至岸边间距可适当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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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非通航的流速未超过 1m/s 的小河中，同回路单芯电缆间距不得小于 0.5m，不同回路电缆间距不得小

于 5m。

3 除上述情况外，应按水的流速和电缆埋深等因素确定。

5.7.4 水下的电缆与工业管道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 50m；受条件限制时，不得小于 15m。

5.7.5 水下电缆引至岸上的区段，应采取适合敷设条件的防护措施，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岸边稳定时，应采用保护管、沟槽敷设电缆，必要时可设置工作井连接，管沟下端宜置于最低水位下不

小于 1m 处。

2 岸边未稳定时，宜采取迂回形式敷设以预留适当备用长度的电缆。

5.7.6 水下电缆的两岸，应设置醒目的警告标志。

6 电缆的支持与固定

6.1 一 般 规 定

6.1.1 电缆明敷时，应沿全长采用电缆支架、桥架、挂钩或吊绳等支持与固定。最大跨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支架件的承载能力和无损电缆的外护层及其导体的要求。

2 应保证电缆配置整齐。

3 应适应工程条件下的布置要求。

6.1.2 直接支持电缆的普通支架（臂式支架）、吊架的允许跨距，宜符合表 6.1.2 所列值。

表 6.1.2 普通支架（臂式支架）、吊架的允许跨距（mm）

电缆特征
敷设方式

水平 垂直

未含金属套、铠装的全塑小截面电缆 400* 1000

除上述情况外的中、低压电缆 800 1500

35kv 以上高压电缆 1500 3000

注：*维持电缆较平直时，该值可增加 1 倍。

6.1.3 35kV 及以下电缆明敷时，应设置适当固定的部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敷设，应设置在电缆线路首、末端和转弯处以及接头的两侧，且宜在直线段每隔不少于 100m 处。

2 垂直敷设，应设置在上、下端和中间适当数量位置处。

3 斜坡敷设，应遵照 1、2 款因地制宜。

4 当电缆间需保持一定间隙时，宜设置在每隔约 10m 处。

5 交流单芯电力电缆，还应满足按短路电动力确定所需予以固定的间距。

6.1.4 35kV 以上高压电缆明敷时，加设固定的部位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6.1.3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在终端、接头或转弯处紧邻部位的电缆上，应设置不少于 1 处的刚性固定。

2 在垂直或斜坡的高位侧，宜设置不少于 2 处的刚性固定；采用钢丝铠装电缆时，还宜使铠装钢丝能夹持

住并承受电缆自重引起的拉力。

3 电缆蛇形敷设的每一节距部位，宜采取挠性固定。蛇形转换成直线敷设的过渡部位，宜采取刚性固定。

6.1.5 在 35kV 以上高压电缆的终端、接头与电缆连接部位，宜设置伸缩节。伸缩节应大于电缆容许弯曲

半径，并应满足金属护层的应变不超出容许值。未设置伸缩节的接头两侧，应采取刚性固定或在适当长度

内电缆实施蛇形敷设。

6.1.6 电缆蛇形敷设的参数选择，应保证电缆因温度变化产生的轴向热应力，无损充油电缆的纸绝缘，不

致对电缆金属套长期使用产生应变疲劳断裂。且宜按允许拘束力条件确定。

6.1.7 35kV 以上高压铅包电缆在水平或斜坡支架上的层次位置变化端、接头两端等受力部位，宜采用能适

应方位变化且避免棱角的支持方式。可在支架上设置支托件等。

6.1.8 固定电缆用的夹具、扎带、捆绳或支托件等部件，应具有表面平滑、便于安装、足够的机械强度和

适合使用环境的耐久性。

6.1.9 电缆固定用部件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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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交流单芯电力电缆外，可采用经防腐处理的扁钢制夹具、尼龙扎带或镀塑金属扎带。强腐蚀环境，应

采用尼龙扎带或镀塑金属扎带。

2 交流单芯电力电缆的刚性固定，宜采用铝合金等不构成磁性闭合回路的夹具；其他固定方式，可采用尼

龙扎带或绳索。

3 不得用铁丝直接捆扎电缆。

6.1.10 交流单芯电力电缆固定部件的机械强度，应验算短路电动力条件。并宜满足下列关系式：

7
2

10
05.2 
D

LKi
F (6.1.10-1)

对于矩形断面夹具：

 hbF (6.1.10-2)

式中 F――夹具、扎带等固定部件的抗张强度（N）；

i――通过电缆回路的最大短路电流峰值（A）；

D－－电缆相间中心距离（m）；

L――在电缆上安装夹具、扎带等的相邻跨距（m）；

K――安全系数，取大于 2。

b――夹具厚度（mm）；

h－－夹具宽度（mm）；

σ――夹具材料允许拉力(Pa)，对铝合金夹具，σ取 80x10
6
。

6.1.11 电缆敷设于直流牵引的电气化铁道附近时，电缆与金属支持物之间宜设置绝缘衬垫。

6.2 电缆支架和桥架

6.2.1 电缆支架和桥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面应光滑无毛刺。

2 应适应使用环境的耐久稳固。

3 应满足所需的承载能力。

4 应符合工程防火要求。

6.2.2 电缆支架除支持工作电流大于 1500A 的交流系统单芯电缆外，宜选用钢制。在强腐蚀环境，选用其

他材料电缆支架、桥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沟中普通支架（臂式支架），可选用耐腐蚀的刚性材料制。

2 电缆桥架组成的梯架、托盘，可选用满足工程条件阻燃性的玻璃钢制。

3 技术经济综合较优时，可选用铝合金制电缆桥架。

6.2.3 金属制的电缆支架应有防腐蚀处理，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容量发电厂等密集配置场所或重要回路的钢制电缆桥架，应从一次性防腐处理具有的耐久性，按工程

环境和耐久要求，选用合适的防腐处理方式。

在强腐蚀环境，宜采用热浸锌等耐久性较高的防腐处理。

2 型钢制臂式支架，轻腐蚀环境或非重要性回路的电缆桥架，可用涂漆处理。

6.2.4 电缆支架的强度，应满足电缆及其附件荷重和安装维护的受力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可能短暂上人时，计入 900N 的附加集中荷载。

2 机械化施工时，计入纵向拉力、横向推力和滑轮重量等影响。

3 在户外时，计入可能有覆冰、雪和大风的附加荷载。

6.2.5 电缆桥架的组成结构，应满足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架的承载能力，不得超过使桥架最初产生永久变形时的最大荷载除以安全系数为 1.5 的数值。

2 梯架、托盘在允许均布承载作用下的相对挠度值，钢制不宜大于 1/200；铝合金制不宜大于 1/300。

3 钢制托臂在允许承载下的偏斜与臂长比值，不宜大于 1/100。

6.2.6 电缆支架型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明敷的全塑电缆数量较多，或电缆跨越距离较大、高压电缆蛇形安置方式时，宜选用电缆桥架。

2 除上述情况外，可选用普通支架、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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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电缆桥架型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需屏蔽外部的电气干扰时，应选用无孔金属托盘回实体盖板。

2 在有易燃粉尘场所，宜选用梯架，最上一层桥架应设置实体盖板。

3 高温、腐蚀性液体或油的溅落等需防护场所，宜选用托盘，最上一层桥架应设置实体盖板。

4 需因地制宜组装时，可选用组装式托盘。

5 除上述情况外，宜选用梯架。

6.2.8 梯架、托盘的直线段超过下列长度时，应留有不少于 20mm 的伸缩缝：

1 钢制 30m。

2 铝合金或玻璃钢制 15m。

6.2.9 金属制桥架系统，应设置可靠的电气连接并接地。采用玻璃钢桥架时，应沿桥架全长另敷设专用接

地线。

6.2.10 振动场所的桥架系统，包括接地部位的螺栓连接处，应装置弹簧垫圈。

6.2.11 要求防火的金属桥架，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7 章的规定外，尚应对金属构件外表面施加防火涂层，

其防火涂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缆防火涂料通用技术条件》GA181 的有关规定。

7 电缆防火与阻止延燃

7.0.1 对电缆可能着火蔓延导致严重事故的回路、易受外部影响波及火灾的电缆密集场所，应设置适当的

阻火分隔，并应按工程重要性、火灾几率及其特点和经济合理等因素，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1 实施阻燃防护或阻止延燃。

2 选用具有阻燃性的电缆。

3 实施耐火防护或选用具有耐火性的电缆。

4 实施防火构造。

5 增设自动报警与专用消防装置。

7.0.2 阻火分隔方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构筑物中电缆引至电气柜、盘或控制屏、台的开孔部位，电缆贯穿隔墙、楼板的孔洞处，工作井中

电缆管孔等均应实施阻火封堵。

2 在隧道或重要回路的电缆沟中的下列部位，宜设置阻火墙（防火墙）。

1）公用主沟道的分支处。

2）多段配电装置对应的沟道适当分段处。

3）长距离沟道中相隔约 200m 或通风区段处。

4）至控制室或配电装置的沟道入口、厂区围墙处。

3 在竖井中，宜每隔 7m 设置阻火隔层。

7.0.3 实施阻火分隔的技术特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阻火封堵、阻火隔层的设置，应按电缆贯穿孔洞状况和条件，采用相适合的防火封堵材料或防火封堵组

件。用于电力电缆时，宜使对载流量影响较小；用在楼板竖井孔处时，应能承受巡视人员的荷载。

阻火封堵材料的使用，对电缆不得有腐蚀和损害。

2 阻火墙的构成，应采用适合电缆线路条件的阻火模块、防火封堵板材、阻火包等软质材料，且应在可能

经受积水浸泡或鼠害作用下具有稳固性。

3 除通向主控室、厂区围墙或长距离隧道中按通风区段分隔的阻火墙部位应设置防火门外，其他情况下，

有防止窜燃措施时可不设防火门。防窜燃方式，可在阻火墙紧靠两侧不少于 1m 区段所有电缆上施加防火

涂料、包带或设置挡火板等。

4 阻火墙、阻火隔层和阻火封堵的构成方式，应按等效工程条件特征的标准试验，满足耐火极限不低于 1h

的耐火完整性、隔热性要求确定。

当阻火分隔的构成方式不为该材料标准试验的试件装配特征涵盖时，应进行专门的测试论证或采取补

加措施；阻火分隔厚度不足时，可沿封堵侧紧靠的约 1m 区段电缆上施加防火涂料或包带。

7.0.4 非阻燃性电缆用于明敷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易受外因波及而着火的场所，宜对该范围内的电缆实施阻燃防护；对重要电缆回路，可在适当部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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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阻火段以实施阻止延燃。

阻燃防护或阻火段，可采取在电缆上施加防火涂料、包带；当电缆数量较多时，也可采用阻燃、耐火

槽盒或阻火包等。

2 在接头两侧电缆各约 3m 区段和该范围内邻近并行敷设的其他电缆上，宜采用防火包带实施阻止延燃。

7.0.5 在火灾几率较高、灾害影响较大的场所，明敷方式下电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火力发电厂主厂房、输煤系统、燃油系统及其他易燃易爆场所，宜选用阻燃电缆。

2 地下的客运或商业设施等人流密集环境中需增强防火安全的回路，宜选用具有低烟、低毒的阻燃电缆。

3 其他重要的工业与公共设施供配电回路，当需要增强防火安全时，也可选用具有阻燃性或低烟、低毒的

阻燃电缆。

7.0.6 阻燃电缆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多根密集配置时的阻燃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第 3 部分：成束

电线或电缆的燃烧试验方法》GB/T18380.3 的有关规定，并应根据电缆配置情况、所需防止灾难性事故和

经济合理的原则，选择适合的阻燃性等级和类别。

2 当确定该等级类阻燃电缆能满足工作条件下有效阻止延燃性时，可减少本规范第 7.0.4 条的要求。

3 在同一通道中，不宜把非阻燃电缆与阻燃电缆并列配置。

7.0.7 在外部火势作用一定时间内需维持通电的下列场所或回路，明敷的电缆应实施耐火防护或选用具有

耐火性的电缆。

1 消防、报警、应急照明、断路器操作直流电源和发电机组紧急停机的保安电源等重要回路。

2 计算机监控、双重化继电保护、保安电源或应急电源等双回路合用同一通道未相互隔离时的其中一个回

路。

3 油罐区、钢铁厂中可能有熔化金属溅落等易燃场所。

4 火力发电厂水泵房、化学水处理、输煤系统、油泵房等重要电源的双回路供电回路合用同一电缆通道而

未相互隔离时的其中一个回路。

5 其他重要公共建筑设施等需有耐火要求的回路。

7.0.8 明敷电缆实施耐火防护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数量较少时，可采用防火涂料、包带加于电缆上或把电缆穿于耐火管中。

2 同一通道中电缆较多时，宜敷设于耐火槽盒内，且对电力电缆宜采用透气型式，在无易燃粉尘的环境可

采用半封闭式，敷设在桥架上的电缆防护区段不长时，也可采用阻火包。

7.0.9 耐火电缆用于发电厂等明敷有多根电缆配置中，或位于油管、有熔化金属溅落等可能波及场所时，

其耐火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总则》GB/T12666.1 中的 A 类耐火电缆。

除上述情况外且为少量电缆配置时，可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总则》

GB/T12666.1 中的 B 类耐火电缆。

7.0.10 在油罐区、重要木结构公共建筑、高温场所等其他耐火要求高且敷设安装和经济合理时，可采用

矿物绝缘电缆。

7.0.11 自容式充油电缆明敷在公用廊道、客运隧洞、桥梁等要求实施防火处理时，可采取埋砂敷设。

7.0.12 靠近高压电流、电压互感器等含油设备的电缆沟，该区段沟盖板宜密封。

7.0.13 在安全性要求较高的电缆密集场所或封闭通道中，宜配备适于环境的可靠动作的火灾自动探测报

警装置。

明敷充油电缆的供油系统，宜设置反映喷油状态的火灾自动报警和闭锁装置。

7.0.14 在地下公共设施的电缆密集部位、多回充油电缆的终端设置处等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所，可装设

水喷雾灭火等专用消防设施。

7.0.15 电缆用防火阻燃材料产品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阻燃性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封堵材料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GA161 的有关规定。

2 防火涂料、阻燃包带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缆防火涂料通用技术条件》GA181 和《电缆用阻燃包

带》GA478 的有关规定。

3 用于阻止延燃的材料产品，除上述第 2款外，尚应按等效工程使用条件的燃烧试验满足有效的自熄性。

4 用于耐火防护的材料产品，应按等效工程使用条件的燃烧试验满足耐火极限不低于 1h 的要求，且耐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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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不宜低于 1000℃。

5 用于电力电缆的阻燃、耐火槽盒，应确定电缆载流能力或有关参数。

6 采用的材料产品应适于工程环境，并应具有耐久可靠性。

附录 A 常用电力电缆导体的最高允许温度

表 A 常用电力电缆导体的最高允许温度

电 缆 最高允许温度（℃）

绝缘类别 型式特征 电压（kV） 持续工作 短路暂态

聚氯乙烯 普 通 ≤6 70 160

交联聚乙烯 普 通 ≤500 90 250

自容式充油
普通牛皮纸 ≤500 80 160

半合成纸 ≤500 85 160

附录 B 1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经济电流截面选用方法

B.0.1 电缆总成本计算式如下：

电缆线路损耗引起的总成本由线路损耗的能源费用和提供线路损耗的额外供电容量费用两部分组成。

考虑负荷增长率 a和能源成本增长率 b，电缆总成本计算式如下：

FLRICCT  2
max1 (B.0.1-1)

)100/1/()( iDPNNF cp   (B.0.1-2)

)1/()1()(
1

1 rrr N
N

n

n  



(B.0.1-3)

)100/1/()100/1()100/1( 2 ibar  (B.0.1-4)

式中 CT――电缆总成本（元）；

C1――电缆本体及安装成本（元），由电缆材料费用和安装费用两部分组成；

Imax――第一年导体最大负荷电流（A）；

R――单位长度的视在交流电阻（Ω）；

L――电缆长度（m）；

F――由计算式（B.0.1-2）定义的辅助量（元/kW）；

NP――每回路相线数目，取 3；

NC――传输同样型号和负荷值的回路数，取 1；

τ――最大负荷损耗时间（h），即相当于负荷始终保持为最大值，经过τ小时后，线路中

的电能损耗与实际负荷在线路中引起的损耗相等。可使用最大负荷利用时间（T）近

似求τ值，T＝0.85τ；

P――电价（元/kW*h）,对最终用户取现行电价，对发电厂企业取发电成本，对供电企业取

供电成本；

D――由于线路损耗额外的供电容量的成本（元/kW*年），可取 252 元/kW*年；

Φ――由计算式（B.0.1-3）定义的辅助量；

i――贴现率（％），可取全国现行的银行贷款利率；

N――经济寿命（年），采用电缆的使用寿命，即电缆从投入使用一直到使用寿命结束整个

时间年限；

r――由计算式（B.0.1-4）定义的辅助量；

a――负荷增长率（％），在选择导体截面时所使用的负荷电流是在该导体截面允许的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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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之内的，当负荷增长时，有可能会超过该截面允许的发热电流。a 的波动对经济电

流密度的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取 0。

b――能源成本增长率（％），取 2％。

B.0.2 电缆经济电流截面计算式如下：

1 每相邻截面的 A1值计算式：

)/()( 21211 SSSSA  总投资总投资 （元/m*mm
2
） (B.0.2-1)

式中 S1 总投资――电缆截面为 S1的初始费用，包括单位长度电缆价格和单位长度敷设费用总和（元/m）；

S2 总投资――电缆截面为 S2的初始费用，包括单位长度电缆价格和单位长度敷设费用总和（元/m）；

同一种型号电缆的 A 值平均值计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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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nA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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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同一种型号电缆标称截面档次数，截面范围可取 25～300mm
2
。

2 电缆经济电流截面计算式：

1）经济电流密度计算式：

1000)]20(1[ 2020 


mBF
AJ


(B.0.2-3)

2）电缆经济电流截面计算式：

JIS j /max (B.0.2-4)

式中 J――经济电流密度（A/mm
2
）；

Sj――经济电缆截面（mm
2
）；

B=(1+Yp+Ys)(1+λ1+λ2)，可取平均值 1.0014；

ρ20――20
0
C 时电缆导体的电阻率（Ω*mm

2
/m），铜芯为 18.4*10

-9
、铝芯为 31*10

-9
，计算时可分别

取 18.4 和 31；

a20――20
0
C 时电缆导体的电阻温度系数（1/

0
C），铜芯为 0.00393、铝芯为 0.00403。

B.0.3 10kV 及以下电力电缆按经济电流截面选择，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按照工程条件、电价、电缆成本、贴现率等计算拟选用的 10kV 及以下铜芯或铝芯的聚氯乙烯、交联聚

乙烯绝缘等电缆的经济电流密度值。

2 对备用回路的电缆，如备用的电动机回路等，宜按正常使用运行小时数的一半选择电缆截面。对一些长

期不使用的回路，不宜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截面。

3 当电缆经济电流截面比按热稳定、容许电压降或持续载流量要求的截面小时，则应按热稳定、容许电压

降或持续载流量较大要求截面选择。当电缆经济电流截面介于电缆标称截面档次之间，可视其接近程度，

选择较接近一档截面，且宜偏小选取。

附录 C 10kV 及以下常用电力电缆允许 100％持续载流量

C.0.1 1～3kV 常用电力电缆允许持续载流量见表 C.0.1－1～C.0.1－4。

表 C.0.1-1 1～3 kV 油纸、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空气中敷设时允许载流量(A)

绝缘类型 不滴流纸 聚氯乙烯

护 套 有钢铠护套 无钢铠护套

电缆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80 70

电缆芯数 单芯 二芯 三芯或四芯 单芯 二芯 三芯或四芯

电 2.5 18 15

4 30 26 2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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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

导

体

截

面

（mm
2
）

6 40 35 31 27

10 52 44 44 38

16 69 59 60 52

25 116 93 79 95 79 69

35 142 111 98 115 95 82

50 174 138 116 147 121 104

70 218 174 151 179 147 129

95 267 214 182 221 181 155

120 312 245 214 257 211 181

150 356 280 250 294 242 211

185 414 285 340 246

240 495 338 410 294

300 570 383 473 328

环境温度（℃） 40

注：1 适用于铝芯电缆；铜芯电缆的允许持续载流量值可乘以 1.29。

2 单芯只适用于直流。

表 C.0.1-2 1～3 kV 油纸、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直埋敷设时允许载流量(A)

绝缘类型 不滴流纸 聚氯乙烯

护 套 有钢铠护套 无钢铠护套 有钢铠护套

电缆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
80 70

电缆芯数 单芯
二

芯

三芯或四

芯

单

芯

二

芯

三芯或四

芯

单

芯

二

芯

三芯或四

芯

电

缆

导

体

截

面

（mm2）

4 34 29 47 36 31 34 30

6 45 38 58 45 38 43 37

10 58 50 81 62 53 77 59 50

16 76 66 110 83 70 105 79 68

25 143 105 88 138 105 90 134 100 87

35 172 126 105 172 136 110 162 131 105

50 198 146 126 203 157 134 194 152 129

70 247 182 154 244 184 157 235 180 152

95 300 219 186 295 226 189 281 217 180

120 344 251 211 332 254 212 319 249 207

150 389 284 240 374 287 242 365 273 237

185 441 275 424 273 410 264

240 512 320 502 319 483 310

300 584 356 561 347 543 347

400 676 639 625

500 776 729 715

630 904 846 819

800 1032 981 963

土壤热阻系数（K•m/W） 1.5 1.2

环境温度（℃） 25

注：1 适用于铝芯电缆；铜芯电缆的允许持续载流量值可乘以 1.29。

2 单芯只适用于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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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1-3 1～3 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空气中敷设时允许载流量(A)

电缆芯数 三 芯 单 芯

单芯电缆排列方式 品 字 形 水 平 形

金属层接地点 单 侧 双 侧 单 侧 双 侧

电缆导体材质 铝 铜 铝 铜 铝 铜 铝 铜 铝 铜

电

缆

导

体

截

面

（mm2）

25 91 118 100 132 100 132 114 150 114 150

35 114 150 127 164 127 164 146 182 141 178

50 146 182 155 196 155 196 173 228 168 209

70 178 228 196 255 196 251 228 292 214 264

95 214 273 241 310 241 305 278 356 260 310

120 246 314 283 360 278 351 319 410 292 351

150 278 360 328 419 319 401 365 479 337 392

185 319 410 372 479 365 461 424 546 369 438

240 378 483 442 565 424 546 502 643 424 502

300 419 552 506 643 493 611 588 738 479 552

400 611 771 579 716 707 908 546 625

500 712 885 661 803 830 1026 611 693

630 826 1008 734 894 963 1177 680 757

环境温度（℃） 40

电缆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90

注：1 允许载流量的确定，还应符合本规范第 3.7.4 条的规定。

2 水平形排列电缆相互间中心距为电缆外径的 2 倍。

表 C.0.1-4 1～3 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直埋敷设时允许载流量(A)

电缆芯数 三 芯 单 芯

单芯电缆排列方式 品 字 形 水 平 形

金属层接地点 单 侧 单 侧

电缆导体材质 铝 铜 铝 铜 铝 铜

电

缆

导

体

截

面

（mm
2
）

25 91 117 104 130 113 143

35 113 143 117 169 134 169

50 134 169 139 187 160 200

70 165 208 174 226 195 247

95 195 247 208 269 230 295

120 221 282 239 300 261 334

150 247 321 269 339 295 374

185 278 356 300 382 330 426

240 321 408 348 435 378 478

300 365 469 391 495 430 543

400 456 574 500 635

500 517 635 565 713

630 582 704 635 796

温度（℃） 90

土壤热阻系数（K•m/W） 2.0

环境温度（℃） 25

注：水平形排列电缆相互间中心距为电缆外径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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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6kV 常用电缆允许持续载流量见表 C.0.2－1 和 C.0.2－2.

表 C.0.2-1 6kV 三芯电力电缆空气中敷设时允许载流量(A)

绝 缘 类 型 不滴流纸 聚氯乙烯 交联聚乙烯

钢 铠 护 套 有 无 有 无 有

电缆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80 70 90

电

缆

导

体

截

面

（mm2）

10 40

16 58 54

25 79 71

35 92 85 114

50 116 108 141

70 147 129 173

95 183 160 209

120 213 185 246

150 245 212 277

185 280 246 323

240 334 293 378

300 374 323 432

400 505

500 584

环境温度（0C） 40

注：1 适用于铝芯电缆，铜芯电缆的允许持续载流量值可乘以 1.29。

2 电缆导体工作温度大于 70℃时，允许载流量还应符合本规范第 3.7.4 条的规定。

表 C.0.2-2 6kV 三芯电力电缆直埋敷设时允许载流量(A)

绝 缘 类 型 不滴流纸 聚氯乙烯 交联聚乙烯

钢 铠 护 套 有 无 有 无 有

电缆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80 70 90

电

缆

导

体

截

面

（mm
2
）

10 51 50

16 63 67 65

25 84 86 83 87 87

35 101 105 100 105 102

50 119 126 126 123 118

70 148 149 149 148 148

95 180 181 177 178 178

120 209 209 205 200 200

150 232 232 228 232 222

185 264 264 255 262 252

240 308 309 300 300 295

300 344 346 332 343 333

400 380 370

500 432 422

土壤热阻系数（K•m/W） 1.5 1.2 2.0

环 境 温 度（℃） 25

注：适用于铝芯电缆，铜芯电缆的允许持续载流量值可乘以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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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10kV 常用电力电缆允许持续载流量见表 C.0.3。

表 C.0.3 10kV 三芯电力电缆允许载流量（A）

绝 缘 类 型
不滴流纸

交联聚乙烯

钢 铠 护 套 无 有

电缆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65 90

敷设方式 空气中 直埋 空气中 直埋 空气中 直埋

电

缆

导

体

截

面

（mm2）

16 47 59

25 63 79 100 90 100 90

35 77 95 123 110 123 105

50 92 111 146 125 141 120

70 118 138 178 152 173 152

95 143 169 219 182 214 182

120 168 196 251 205 246 205

150 189 220 283 223 278 219

185 218 246 324 252 320 247

240 261 290 378 292 373 292

300 295 325 433 332 428 328

400 506 378 501 374

500 579 428 574 424

环境温度（℃） 40 25 40 25 40 25

土壤热阻系数（K•m/W） 1.2 2.0 2.0

注：1 适用于铝芯电缆，铜芯电缆的允许持续载流量值可乘以 1.29。

2 电缆导体工作温度大于 70℃时，允许载流量还应符合本规范第 3.7.4 条的要求。

附录 D 敷设条件不同时电缆允许持续载流量的校正系数

D.0.1 35kV 及以下电缆在不同环境温度时的载流量校正系数见表 D.0.1。

表 D.0.1 35kV 及以下电缆在不同环境温度时的载流量校正系数

敷设位置 空 气 中 土 壤 中

环境温度（℃） 30 35 40 45 20 25 30 35

电缆导

体最高

工作温

度（℃）

60 1.22 1.11 1.0 0.86 1.07 1.0 0.93 0.85

65 1.18 1.09 1.0 0.89 1.06 1.0 0.94 0.87

70 1.15 1.08 1.0 0.91 1.05 1.0 0.94 0.88

80 1.11 1.06 1.0 0.93 1.04 1.0 0.95 0.90

90 1.09 1.05 1.0 0.94 1.04 1.0 0.96 0.92

D.0.2 除表 D.0.1 以外的其它环境温度下载流量的校正系数 K 可按下式计算：

1

2








m

mK (D.0.2)

式中 θm――电缆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θ1――对应于额定载流量的基准环境温度（℃）；

θ2――实际环境温度（℃）。

D.0.3 不同土壤热阻系数时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见表 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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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3 不同土壤热阻系数时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

土壤热阻系数

（K•m/W）
分类特征（土壤特性和雨量） 校正系数

0.8
土壤很潮湿，经常下雨。如湿度大于 9％的沙土；湿度大于 10％

的沙－泥土等
1.05

1.2
土壤潮湿，规律性下雨。如湿度大于 7％但小于 9％的沙土；湿度

为 12％～14％的沙－泥土等
1.0

1.5 土壤较干燥，雨量不大。如湿度为 8％～12％的沙－泥土等 0.93

2.0
土壤干燥，少雨。如湿度大于 4％但小于 7％的沙土；湿度为 4％～

8％的沙－泥土等
0.87

3.0 多石地层，非常干燥。如湿度小于 4％的沙土等 0.75

注：1 适用于缺乏实测土壤热阻系数时的粗略分类，对 110kV 及以上电缆线路工程，宜以实测方式确定土

壤热阻系数。

2 校正系数适于附录 C各表中采取土壤热阻系数为 1.2 K•m/W 的情况，不适用于三相交流系统的高压

单芯电缆。

D.0.4 土中直埋多根并行敷设时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见表 D.0.4。

表 D.0.4 土中直埋多根并行敷设时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

并列根数 1 2 3 4 5 6

电缆之间净距(mm)

100 1 0.9 0.85 0.80 0.78 0.75

200 1 0.92 0.87 0.84 0.82 0.81

300 1 0.93 0.90 0.97 0.86 0.85

注：不适用于三相交流系统单芯电缆。

D.0.5 空气中单层多根并行敷设时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见表 D.0.5。

表 D.0.5 空气中单层多根并行敷设时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

并 列 根 数 1 2 3 4 5 6

电缆中心距

s=d 1.00 0.90 0.85 0.82 0.81 0.80

s=2d 1.00 1.00 0.98 0.95 0.93 0.90

s=3d 1.00 1.00 1.00 0.98 0.97 0.96

注：1 s 为电缆中心间距，d 为电缆外径。

2 按全部电缆具有相同外径条件制订，当并列敷设的电缆外径不同时，d值可近似地取电缆外径的平

均值。

3 不适用于交流系统中使用的单芯电力电缆。

D.0.6 电缆桥架上无间距配置多层并列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见表 D.0.6。

表 D.0.6 电缆桥架上无间隔配置多层并列电缆载流量的校正系数

叠置电缆层数 一 二 三 四

桥架类别
梯 架 0.8 0.65 0.55 0.5

托 盘 0.7 0.55 0.5 0.45

注：呈水平状并列电缆数不少于 7根。

D.0.7 1～6kV 电缆户外明敷无遮阳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见表 D.0.7。

表 D.0.7 1～6kV 电缆户外明敷无遮阳时载流量的校正系数

电缆截面（mm
2
）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电压

(kV)

1

芯数

三 0.90 0.98 0.97 0.96 0.94

6
三 0．96 0．95 0．94 0.93 0.92 0.91 0.90 0.88

单 0.99 0.99 0.99 0.99 0.98

注：运用本表系数校正对应的载流量基础值，是采取户外环境温度的户内空气中电缆载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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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按短路热稳定条件计算电缆导体允许最小截面的方法

E.1 固体绝缘电缆导体允许最小截面

E.1.1 电缆导体允许最小截面，由下列公式确定：

210
C

Q
S (E.1.1-1)

)20(1

)20(1
ln

1





p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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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2)

2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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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p

I

I
  (E.1.1-3)

E.1.2 除电动机馈线回路外，均可取θP＝θH。

E.1.3 Q 值确定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火电厂 3～10kV 厂用电动机馈线回路，当机组容量为 100MW 及以下时：

)(2 bTtIQ  (E.1.3-1)

2 对火电厂 3～10kV 厂用电动机馈线回路，当机组容量大于 100MW 时，Q的表达式见表 E.1.3－1。

表 E.1.3-1 机组容量大于 100MW 时火电厂电动机馈电回路 Q 值表达式

T(s) Tb(s) Td(s) Q 值(A
2
·s)

0.15

0.045

0.062

22 09.022.0196.0 dd IIII 

0.06
22 09.023.021.0 dd IIII 

0.2

0.045

0.062

22 09.022.0245.0 dd IIII 

0.06
22 09.024.026.0 dd IIII 

注：1 对于电抗器或 Ud％小于 10.5 的双绕组变压器，取 Tb＝0.045，其它情况取 Tb＝0.06。

2 对中速断路器，t 可取 0.15s，对慢速断路器，t可取 0.2s。

3 除火电厂 3～10kV 厂用电动机馈线外的情况：

tIQ  2
(E.1.3-2)

式中 S――电缆导体截面(mm
2
)；

J――热功当量系数，取 1.0；

q――电缆导体的单位体积热容量（J/cm
3
·℃），铝芯取 2.48，铜芯取 3.4；

θm――短路作用时间内电缆导体允许最高温度（℃）；

θP――短路发生前的电缆导体最高工作温度（℃）；

θH――电缆额定负荷的电缆导体允许最高工作温度（℃）；

θm――电缆所处的环境温度最高值（℃）；

IH――电缆的额定负荷电流（A）；

IP――电缆实际最大工作电流（A）；

I――系统电源供给短路电流的周期分量起始有效值（A）；

Id――电动机供给反馈电流的周期分量起始有效值之和（A）；

t――短路持续时间（s）；

Tb――系统电源非周期分量的衰减时间常数（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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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20℃时电缆导体的电阻温度系数（1/℃），铜芯为 0.00393、铝芯为 0.00403；

ρ――20℃时电缆导体的电阻系数（Ωcm
2
/cm），铜芯为 0.0148x10

-4
、铝芯为 0.031x10

-4
；

η――计入包含电缆导体充填物热容影响的校正系数，对3～10kV电动机馈电回路，宜取η＝0.93，

其它情况可按η＝1；

K――缆芯导体的交流电阻与直流电阻之比值，可由表 E.1.3－2 选取。

表 E.1.3－2 K 值选择用表

电缆类型 6～35kV 挤塑 自容式充油

导体截面(mm
2
) 95 120 150 185 240 240 400 600

芯数
单芯 1.002 1.003 1.004 1.006 1.010 1.003 1.011 1.029

多芯 1.003 1.006 1.008 1.009 1.021

E.2 自容式充油电缆导体允许最小截面

E.2.1 电缆导体允许最小截面应满足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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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0――不含油道内绝缘油的电缆导体中绝缘油充填面积（mm
2
）；

q0――绝缘油的单位体积热容量（J/cm
3
·℃），可取 1.7。

E.2.2 除对变压器回路的电缆可按最大工作电流作用时的θP值外，其它情况宜取θP＝θH。

附录 F 交流系统单芯电缆金属层正常感应电势算式

F.0.1 交流系统中单芯电缆线路一回或两回的各相按通常配置排列情况下，在电缆金属层上任一点非直接

接地处的正常感应电势值，可按下式计算：

Es=L*Es0 (F.0.1)

式中 Es――感应电势（V）；

L――电缆金属层的电气通路上任一部位与其直接接地处的距离（km）；

Es0――单位长度的正常感应电势（V/km）。

F.0.2 Es0 的表达式见表 F.0.2。

表 F.0.2 Es0 的表达式

电缆

回路

数

每根电缆相互间

中心距均等时的

配置排列特征

A或 C相（边相）
B 相（中

间相）
符号 Y

符号 a

(Ω/km)

符号

b

(Ω

/km)

符号 X0

(Ω/km)

1

2 根电缆并列 IX0 IX0

3 根电缆呈等边

三角形
IX0 IX0

3 根电缆呈直角

形

2
0

2 )
2

(3
2

aXYI
 IX0 X0+a/2

(2ω

ln2)*10-4

(2ω

lnS/r)*10-4

3 根电缆呈直线

并列

2
0

2 )
2

(3
2

aXYI
 IX0 X0+a

(2ω

ln2)*10
-4

(2ω

lnS/r)*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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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F.0.2

电

缆

回

路

数

每根电缆

相互间中

心距均等

时的配置

排列特征

A 或 C 相（边相）
B 相（中间

相）
符号 Y

符号 a

(Ω/km)

符号 b

(Ω/km)

符号 X0

(Ω/km)

2

两回电缆

等距直线

并列（相序

同）

2
0

2 )
2

(3
2

bXYI
 I(X0+a/2) X0+a+b/2

(2ω

ln2)*10
-4

(2ω

ln5)*10
-4

(2ω

lnS/r)*10
-4

两回电缆

等距直线

并列（但相

序排列互

反）

2
0

2 )
2

(3
2

bXYI
 I(X0+a/2) X0+a-b/2

(2ω

ln2)*10
-4

(2ω

ln5)*10
-4

(2ω

lnS/r)*10
-4

注：1 ω＝2Лf；

2 r――电缆金属层的平均半径（m）；

3 I――电缆导体正常工作电流（A）；

4 f――工作频率（Hz）；

5 S――各电缆相邻之间中心距（m）；

6 回路电缆情况，假定其每回 I、r 均等。

附录 G 35kV 及以下电缆敷设度量时的附加长度

表 G 35kV 及以下电缆敷设度量时的附加长度

项 目 名 称 附加长度（m）

电缆终端的制作 0.5

电缆接头的制作 0.5

由地坪引至各设

备的终端处

电动机（按接线盒对地坪的实际高度） 0.5～1

配电屏 1

车间动力箱 1.5

控制屏或保护屏 2

厂用变压器 3

主变压器 5

磁力启动器或事故按钮 1.5

注：对厂区引入建筑物，直埋电缆因地形及埋设的要求，电缆沟、隧道、吊架的上下引接，电缆终端、接

头等所需的电缆预留量，可取图纸量出的电缆敷设路径长度的 5%。

附录 H 电缆穿管敷设时容许最大管长的计算方法

H.0.1 电缆穿管敷设时的容许最大管长，应按不超过电缆容许拉力和侧压力的下列关系式确定。

mni TT  或 mnj TT  （H.0.1-1）

mj PP  (j=1，2……) （H.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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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i=n――从电缆送入管端起至第 n 个直线段拉出时的牵拉力（N）；

Tj=m――从电缆送入管端起至第 m个弯曲段拉出时的牵拉力（N）；

Tm――电缆容许拉力（N）；

Pj――电缆在 j 个弯曲管段的侧压力（N/m）；

Pm――电缆容许侧压力（N/m）。

H.0.2 水平管路的电缆牵拉力可按下列算式：

1 直线段: iii CWLTT  1 （H.0.2-1）

2 弯曲段 jeTT ij
 （H.0.2-2）

式中 Ti-1――直线段入口拉力（N），起始拉力 T0＝Ti-1(i=1)，可按 20m 左右长度电缆摩擦力计，其它各段

按相应弯曲段出口拉力；

μ――电缆与管道间的动摩擦系数；

W――电缆单位长度的重量(kg/m)；

C――电缆重量校正系数，2 根电缆时，C2=1.1，3 根电缆品字形时， ])(
3

4
[1 2

3
dD

d
C


 ；

Li――第 i 段直线管长（m）；

Θj――第 j 段弯曲管的夹角角度（rad）；

d――电缆外经（mm）；

D――保护管内径（mm）。

H.0.3 弯曲管段电缆侧压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1 根电缆: jjj RTP / （H.0.3-1）

式中 Rj――第 j 段弯曲管道内半径（m）。

2 2 根电缆: jjj RTP 2/1.1 （H.0.3-2）

3 3 根电缆呈品字形: jjj RTCP 2/3 （H.0.3-3）

H.0.4 电缆容许拉力，应按承受拉力材料的抗张强度计入安全系数确定。可采取牵引头或钢丝网套等方式

牵引。

用牵引头方式的电缆容许拉力计算式：

Tm＝kσqs （H.0.4）

式中 k——校正系数，电力电缆 k＝1，控制电缆 k＝0.6；

σ——导体允许抗拉强度（N/mm
2
），铜芯 68.6×10

6
、铝芯 39.2×10

6
；

q——电缆芯数；

s——电缆导体截面（mm
2
）。

H.0.5 电缆容许侧压力，可采取下列数值：

1 分相统包电缆 Pm＝2500N/m；

2 其他挤塑绝缘或自容式充油电缆 Pm＝3000N/m。

H.0.6 电缆与管道间动摩擦系数，可采取表 H.0.6 所列数值。

表 H.0.6 电缆穿管敷设时动摩擦系数μ

管壁特征和管材
波纹状 平滑状

聚乙烯 聚氯乙烯 钢 石棉水泥

μ 0.35 0.45 0.55 0.65

注：电缆外护层为聚氯乙烯，敷设时加有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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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

行”。


